
第九講：不冷不熱的老底嘉教會 
 

你要寫信給老底嘉教會的使者，說：那為“阿們”

的，為誠信真實見證的，在神創造萬物之上為元首的說：

我知道你的行為，你也不冷也不熱，我巴不得你或冷或

熱。你既如溫水，也不冷也不熱，所以我必從我口中把你

吐出去。你說：我是富足，已經發了財，一樣都不缺；卻

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憐、貧窮、瞎眼、赤身的。我勸你

向我買火煉的金子，叫你富足；又買白衣穿上，叫你赤身

的羞恥不露出來；又買眼藥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見。凡

我所疼愛的，我就責備管教他。所以你要發熱心，也要悔

改。看哪，我站在門外叩門，若有聽見我聲音就開門的，

我要進到他那裡去，我與他，他與我一同坐席。得勝的，

我要賜他在我寶座上與我同坐，就如我得了勝，在我父的

寶座上與他同坐一般。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

的，就應當聽。 
 

 

 
 

老底嘉是一個富有的內陸城市，是一個工

商業的中心。它主要的工業是毛紡業。身處老



底嘉的教會也很富足，但卻是不冷不熱。 
 

老底嘉意思是“民治”或“人的意見”，

她是以民主代替神治。老底嘉教會所代表的是

末世直到大災難期的那種不冷不熱，物質豐富

而靈性貧窮的教會；也是已經變節，主張宗教

合流的教會。 
 

一、主的吩咐與自稱（三 14） 

你要寫信給老底嘉教會的使者，說：那為

“阿們”的，為誠信真實見證的，在神創造萬

物之上為元首的說……。 
 

1.“那為阿們的” 

“阿們”，是“實實在在”、“誠如所願”

之意。主耶穌在這裡稱自己為“阿們的”，這

表明祂所說的一切話絕對是實在的。不但表示

祂的話是實在，更表示祂要在教會所作的一切

事上，有講“阿們”之權柄。教會應在一切所

行所決定的事上，要得到祂的“阿們”——祂

的認同和同意。這暗示老底嘉教會常憑人意行

事，忽視主的旨意。所以主提醒他們，祂是那

稱為“阿們的”。 
 

2.“為誠信真實見證的” 

主的第二個自稱是：誠信真實的。祂所說



的話和所作的見證，都是誠信而真實的。主耶

穌對老底嘉教會這樣自稱，顯示出老底嘉教會

對主的見證並未“誠信”，對將來的應許、警

告並未十分留意。正如今日許多基督徒對永

生、對主的再來，對將來的審判，不能說不信，

卻沒有誠信。主在這裡再次提醒我們，祂所說

的一切都必實現。 
 

3．“在神創造萬物之上為元首的” 

這句應譯作“萬物的創始者”。祂創造了

萬有，萬物也是藉著祂造的(約一 3；西一 16)。

主基督超乎一切受造之物之上，為萬有的元

首。老底嘉教會尊金錢為元首，尊有錢人、尊

學者為元首。主提醒她，主基督才是在萬有之

上為元首的。 
 

二、主的責備（三 15-17） 

我知道你的行為，你也不冷也不熱，我巴

不得你或冷或熱。你既如溫水，也不冷也不熱，

所以我必從我口中把你吐出去。 
 

老底嘉教會是在這七封書信中，唯一只有

責備而無稱讚的教會。雖然主耶穌對撒狄教會

也無稱讚的話，但其中卻有少數人被稱讚。而

老底嘉教會連這少數的人也沒有，可見老底嘉

教會在靈性上是多麼貧窮和可憐！她是那樣令



人厭惡，且自滿和不冷不熱，以致於基督除了

責備，無話可說。 
 

三 17 節：你說：我是富足，已經發了財，

一樣都不缺；卻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憐、貧

窮、瞎眼、赤身的。 
 

這前半節“我是富足，已經發了財，一樣

都不缺。”是老底嘉教會的自述，實際上這是

自欺，沒有比自欺更令人厭惡的了。 
 

而後半節“卻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憐、

貧窮、瞎眼、赤身的。”這是耶穌基督對老底

嘉教會的評價，沒有比基督的洞見更銳利的了。 
 

在此主耶穌責備老底嘉教會的幾件事是： 
 

1．不冷不熱 

“不冷不熱”的意思是不積極、不著急、

可有可無，閒散而怠慢。主說：我知道你的行

為。在此沒有提及姦淫、偷盜，順從異端等類

的大罪，卻特別提及他們的“不冷不熱”，對

主的事工無所謂，別人是否得救不在乎，神聽

不聽禱告也不在乎。所以主耶穌說：“我巴不

得你或冷或熱……”。可見這種不冷不熱、滿

不在乎的情形，比起那些完全冷漠或全未領略

過主恩典的人，更難使他復興和熱心起來。 
 



老底嘉信徒可比作信主多年卻不長進的基

督徒。他們道理知道的很多，卻實行的很少；

他們的良心好像被熱鐵烙慣了一般，任何嚴厲

的指責，有力的講道，都不能使他們熱心起來。 
 

“吐出去”的意思，並非指個人得救問

題，而是對整個教會所說的話。因這不冷不熱

的情形，是按整個教會的光景來說的。主說：

“我要將你從我口中吐出去”，這話的意思和

主對以弗所教會所說要把金燈臺挪去是一樣

的，只不過是不同的講法而已。在以弗所主用

燈臺形容以弗所教會的情形，而在這裡主則以

溫吞水來比喻老底嘉教會靈性的情形。主對以

弗所教會的警告是：假如你們不悔改，就將金

燈臺挪去；而對老底嘉教會的警告則是：假如

你們不熱心起來，祂要將你像溫吞水般地吐出

去。“吐出去”表示他們不能滿足主的心，不

能作主話語的見證，不合主用。他們在為真理

作見證的使命上被神丟棄了，像不發光的燈臺

那樣被棄置一樣。 
 

2．自以為滿足（三 17） 

這節經文所描寫的是靈性衰退之教會的兩

大特徵，即“自欺”和“瞎眼”，不認識自己

本來的樣子。其實是貧窮，卻自以為富足。老



底嘉教會按物質來說，她是富足的，但靈性卻

很貧窮。富足的人最大的危險就是不認識自

己，看不見自己的真相，這就是靈性上的瞎眼。 
 

在老底嘉教會，我們看到兩種富足會使基

督徒不能愛主，不能好好地服事主：一種是物

質上的富足；另一種是自以為靈性上的“富

足”。這兩種富足常是信徒愛主和熱心的最大

阻礙。 
 

三、主的勸告（三 18） 
 

主對老底嘉教會的勸告有下面三個要點： 
 

1.向主買火煉的金子 
 

2.買白衣 
 

3.買眼藥 
 

 

1．“向主買火煉的金子” 

老底嘉城中的銀行業十分興旺，但各人在

銀行中的金銀財寶常常轉瞬之間就不見了。 
 

“我勸你們向我買火煉的金子，叫你富

足。”可見老底嘉教會在主眼中看來並不富

足。他們雖有屬世的金子，卻沒有屬靈的金子；

他們雖有信心，但他們的信心是未經火煉的金

子，是經不起試煉的信心。基督要給他們煉過



的金子，就是經得起烈火考驗的信心。 
 

老底嘉教會可向世界買車子、買豪宅、買

地位、人的奉承和今世的虛榮，但買不到能經

火煉的金子——信心。這“金子”只能向主耶

穌“買”。“買”是對老底嘉教會特別的講

法，其寓意有二： 
 

1）針對老底嘉人以為錢財萬能的觀念，以

為有錢便什麼都可以買到。 
 

2）暗示他們既知道屬世的一切要付代價才

能得著，在靈性的長進上，也是要付代價才能

得著。 
 

2.買白衣 

“白衣”是指信徒的義行。啟十九 8：就蒙

恩得穿光明潔白的細麻衣（這細麻衣就是聖徒

所行的義）。 
 

老底嘉教會雖然有金錢，卻沒有白衣。他

們縱然有表面的慈善“義行”，也不是從神而

來的義，只不過是表彰自己的“義”。所以主

耶穌勸她買白衣，免得她赤身，可見她在主面

前一無所有。 
 

“赤身”與“買白衣”互相呼應，暗示老

底嘉教會沒有真正的義行。 



3．買眼藥 

又買眼藥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見。 
 

當時在老底嘉城中有一座阿斯克勒庇俄斯

神廟，廟裡有一個醫學院，以治療眼疾的藥膏

而著名。 
 

這裡的“眼睛”和“看見”，顯然都是指

靈性方面的眼睛。老底嘉教會對今世的金錢、

財勢看的很清楚，但對屬靈的事卻是瞎眼。所

以老底嘉教會需要屬靈的眼藥，讓神的話擦亮

他們的心眼，使他們看見屬世財物的虛空，才

能專心事奉神。 
 

四、主的警告（三 19） 

凡我所疼愛的，我就責備管教他。所以你

要發熱心，也要悔改。 
 

主耶穌又警告老底嘉教會，要接受主的責

備和管教，因為凡主所愛的，祂必責備管教。

主的指責不是恨的指責，而是出於愛心的指

責。祂的責備和管教的目的，乃是要她從新為

主發熱心。 
 

這節經文也可證明 16節所說的“吐出去”

並非指滅亡（不能得救），乃是說他們在福音的

見證上未能滿足主的要求，以致失去作見證的



功用。 
 

五、主的等候（三 20） 
 

看哪，我站在門外叩門，若有聽見我聲音

就開門的，我要進到他那裡去，我與他，他與

我一同坐席。 
 

從這節經文我們看到，老底嘉教會的背道

已經到何等地步！原來老底嘉教會乃是將主拒

絕在門外的教會。 
 

這節經文常常被引用作主在罪人心門外叩

門的意思，其實原意並非指未認識主的人，將

主耶穌拒絕於門外，而是指教會將主關在門

外，沒讓主耶穌做主人。 
 

在此“叩門”的意義，比較可能不是關乎

人接受主作為他們的救主，乃是關乎人沒有讓

主在他們心中掌權做主人。許多基督徒願意接

受耶穌作救主，但卻不願耶穌在他們心中作主

做王。從下文可知，耶穌並非要求作他們的“救

主”，乃是要作他們的“主”。因祂說要進到

他們裡面，與他們一同“坐席”，並應許賜得

勝的在寶座上與祂同坐。 
 

“坐席”是與主親密、與主聯合的意思，

是一種屬靈的安息和享受。老底嘉教會雖然物



質豐富，但靈性貧窮。主在這教會中沒有享受；

他們也不能在主那裡嘗到屬天的安息和屬天的

恩典。主在叩門，要他們將主權交在主手中，

要他們讓主在教會中作元首，然後主才進入他

們裡面與他們一同坐席，並將主那豐富而甘美

的恩典和福氣帶進教會中。 
 

主耶穌進入老底嘉教會的目的並非要責

備、搶奪或轄制他們，而是要與他們一同坐席，

要使他們能享受到與主同在的那種安息，不要

將自己關閉在可憐、貧窮、瞎眼、赤身的境況

中。應將心門打開，讓那位光明、豐富、滿有

恩典和福氣的主，在他們心中完全掌權。 
 

六、主的應許（三 21-22） 
 

得勝的，我要賜他在我寶座上與我同坐，

就如我得了勝，在我父的寶座上與他同坐一般。 
 

在七個教會的得勝者的應許裡，這兩節經

文中的應許可說是最偏重於權柄方面的，因主

說要賜給得勝者在祂寶座上與祂同坐。這是一

個極其有福的應許，這應許證明主耶穌對老底

嘉教會的責備是出於善意，是帶著期望他們靈

性得到復興而得著賞賜的。在基督將來的國度

裡，應許與他一同作王。縱使有冷淡退後，只



要有悔改之實，基督隨時在預備使浪子恢復尊

貴的地位。 
 

我們要自省：我們在靈性上是否已像老底

嘉教會，自以為富足，其實是貧窮；自以為是

看見，其實是瞎眼？這就是約翰所說“在黑暗

裡行”的光景。我們從什麼時候開始對主不冷

不熱？是什麼原因使我們對神的事不專心、不

重視？ 
 


